






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附加体育运动团体意外康复医疗保险（运动员适用）费率规章

一、基础保费（每一被保险人）

基础保费 = 基准情形下基础保费 × 保险期间调整系

数

（一）基准情形下基础保费

保险责任
意外康复医

疗

意外住院后

康复医疗

意外术后康复

医疗

基础保费（元） 19.0 3.5 9.5

上述基础保费对应的基准赔付情形见下表：

情形 /保险责任
意外

康复医疗

意外住院后

康复医疗

意外术后

康复医疗

保险金额（元） 10,000 10,000 10,000

免赔额（元） 100 100 100

给付比例 80% 80% 80%

康复住院治疗日数

上限（天）
10 10 10

康复门急诊治疗次

数上限（次）
10 10 10

社保类型

参加社会

基本医疗

保险

参加社会基

本医疗保险

参加社会

基本医疗

保险

保险期间（天） 7 7 7

（二）保险期间调整系数

保险期间 调整系数 保险期间 调整系数

1日 0.15 16-20 日 1.45 

2-3 日 0.40 21-30 日 1.90 

4-5 日 0.70 31-60 日 3.00 

6 日 0.85 61-90 日 5.00 

7 日 1.00 91-180 日 8.00 

8-10 日 1.15 181 日 -1 年 12.00 

11-15 日 1.30 　 　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

根据下述风险因素对应的调整系数对基础保费做上

下浮动：

（一）保险金额调整系数

各责任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调整系数

0.5及以下 [0.6,0.8]

0.5-1(含 ) (0.8,1.0]

1-2(含 ) (1.0,1.5]

2-5(含 ) (1.5,2.0]

5-10(含 ) (2.0,2.5]

10-50(含 ) (2.5,3.0]

（二）免赔额调整系数

各责任免赔额（元） 调整系数

0（含）-100（含） [1.00,1.10]

100-200（含） [0.98,1.00)

200-400（含） [0.96,0.98)

400-1,000（含） [0.92,0.96)

1,000-2,000（含） [0.85,0.92)

（三）给付比例调整系数

各责任给付比例 调整系数

50%（含）-60%（含） [0.7,0.8]

60%-70%（含） (0.8,0.9]

70%-80%（含） (0.9,1.0]

80%-90%（含） (1.0,1.1]

90%-100%（含） (1.1,1.3]

（四）社保类型调整系数

被保险人社

保类型

拥有公费医

疗

参加社会基

本医疗保险
无

调整系数 [0.95,1.00） 1.00 (1.00,1.10]



（五）康复住院治疗日数上限调整系数

住院治疗日数上限（天） 调整系数

1（含）-10 [0.8,1.0)

10（含）-20 [1.0,1.1)

20（含）-30 [1.1,1.2)

30（含）-50 [1.2,1.5)

50（含）-180（含） [1.5,3.0]

（六）康复门急诊治疗次数上限调整系数

门急诊治疗次数上限（次） 调整系数

1（含）-10 [0.8,1.0)

10（含）-20 [1.0,1.2)

20（含）-30 [1.2,1.5)

30（含）以上 [1.5,2.0]

（七）运动员类型调整系数

运动员类型 调整系数

专业运动员 1.0

职业运动员 0.8

（八）指定运动类别数量调整系数

保险单限定的体育运动细分类别数量 调整系数

限定一项运动 0.80

限定两项运动 0.85

限定三项 -五项的运动 0.90

限定五项以上或不限定运动类别 1.00

（九）运动类别调整系数

风险
类别

体育
运动
类别

体育运动细分类别 调整系数

低风

险类

一类

形体舞蹈（普拉提、肚皮舞、

拉丁舞、国标舞、瑜伽等）、

台球、保龄球、电子竞技

[0.8,1.0)

二类

小球类（羽毛球、乒乓球、网

球、壁球等）、体育舞蹈类（艺

术体操、霹雳舞、健美操、街

舞等）、轮滑、航模、垂钓、

溯溪、龙舟、赛艇、皮划艇（静

水、激流回旋）、高尔夫、游

泳、花样游泳、水球、器械健

身类（跑步机、电动单车、器

械力量练习等）、射击、射箭、

冰壶、举重、田径、击剑、自

行车（场地、公路、小轮车）、

野营、非高风险性的登山（山

峰海拔 2500 米以下）

[1.0,1.5)

中风

险类

三类

大球类（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

沙滩排球）、曲棍球、手球、

棒球、垒球、冰球、室内冬季

运动（滑冰等）、非高风险

性的山地自行车、山地轮滑、

非高风险性的登山（山峰海拔

2500米 -3500米）、冬季两项、

野外生存、野外漂流、水上摩

托、帆船、帆板、卡丁车、跳水、

马术、走扁带

[1.5,2.0)

四类

海拔 3500 米以上的高原户外

运动、橄榄球、极限运动（无

绳坠网、街头障碍、跳跳球等）、

非高风险性的徒步穿越（山地、

沙漠、戈壁等）、速降、冲浪、

滑板、激流皮艇、BMX、滑雪、

跆拳道、空手道、拳击、散打、

武术、柔道、摔跤、赛马、蹦极、

蹦床、现代五项、铁人三项、

军事五项

[2.0,3.0)

高危

险性

体育

项目

五类

潜水、航空运动（气球、飞机、

超轻型飞机、室外跳伞、滑翔

伞、动力伞、滑翔翼、牵引伞

等运动）、登山（山地越野、

山地多项、户外拓展等）、攀

岩（攀冰、自然岩壁攀岩等）、

滑雪登山、赛车（越野拉力赛、

公路摩托车赛等）、探险、特

技

[3.0,6.0]

其他
除上述一至五类运动以外的其

他项目
1.5



备注：约定承保多项运动项目的，调整系数为各项

目对应调整系数的高者。

（十）综合调整系数

风险因素 分类 调整系数

投保人

安全管理水平

管理良好，安全防护措

施齐全
[0.5,0.8]

管理较好，安全防护措

施较齐全
(0.8,1.0]

管理、安全防护措施一

般
(1.0,1.5]

投保人所在地

医疗水平

当地医疗费用支出较低 [0.5,0.8]

当地医疗费用支出中等 (0.8,1.0]

当地医疗费用支出较高 (1.0,1.5]

备注：在确定综合调整系数时，可以根据情况从上

述选项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调整系数，相乘得出最终的综

合调整系数。

（十一）规模调整系数

预计
投保
人数

3（含）-100
（含）

100-500
（含）

500-1,000
（含）

1,000以上

调整
系数

[1.0,1.5] [0.7,1.0) [0.6,0.7) [0.5,0.6)

各保险责任费率调整系数 = 该保险责任保险金额调

整系数 × 该保险责任免赔额调整系数 × 该保险责任给

付比例调整系数 × 社保类型调整系数 × 康复住院治疗

日数上限调整系数 × 康复门急诊治疗次数上限调整系数

× 运动员类型调整系数 × 指定运动类别数量调整系数

×运动类别调整系数×综合调整系数×规模调整系数 ;

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，该系数取

1.0。

三、保险费（元人民币）

每一被保险人所选保险责任保险费 = 该被保险人该

保险责任基础保费 × 该被保险人该保险责任费率调整系

数；

总保险费为所有被保险人保险费之和。


